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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适应近年来动产融资业务的发展，更好地提供动产担

保登记公示服务，中国人民银行对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

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7〕第 3 号发布）进行了修订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，

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颁布并于 2017 年修订了《应收账款

质押登记办法》，对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登记、查询活动进

行了规范。近年来，动产融资业务发展迅速，市场主体对于

建立高效便捷统一的动产担保制度、提升企业融资可获得性

具有合理需求。此外，在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，有必

要对标现代动产担保制度的国际最佳实践，进一步优化现有

配套制度。为适应上述新形势和新要求，中国人民银行对原

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进行了必要的修订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修订后的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适应动产融资业务

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，在适用范围、登记协议、登记期限、

责任义务等方面作出修订。主要修订内容包括：（1）在附则

中增加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登记的参照条款，满足市场

主体自发开展动产担保交易登记的需求，加强对各类登记行

为的正面引导；（2）取消登记协议上传要求，提高登记效率；

（3）将初始登记期限、展期期限下调为最短 1 个月，使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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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期限的选择更加灵活便利；（4）增加融资各方法律纠纷责

任义务条款，明确由登记方承担保证信息真实性的责任；（5）

修订或新增债权人与质权人名称、注销登记时限、撤销登记、

解释权限等其他条款，使表述更加规范、明确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19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21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中国

政府法制信息网、人民银行网站发布公告，就《应收账款质

押登记办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、

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给予了广泛关注。期间，共收到 18 个

机构和个人提出的有效意见 40 条，已采纳 33 条，主要包括

以下方面：（1）增加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登记的参照条

款；（2）取消登记协议上传；（3）调整登记期限；（4）修改

部分文字表述。

未采纳的 7 条意见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

（1）融资租赁不宜纳入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参

照适用范围。未采纳理由：业界普遍认可融资租赁是具有担

保性质的一种交易方式，参照适用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

有利于保障其交易安全。

（2）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查询条件。未采纳理由：

“一照一码”仍在推广，“三证合一”尚未完全普及，目前

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查询条件的时机尚不成熟。

（3）明确应收账款描述具体内容。未采纳理由：由登

记当事人自行决定登记填写内容，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当事人

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。


